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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#月 %&日海关总署令第 $’号发布(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)根据*中华

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+!以下简称*海关保护条

例+(的有关规定)制订本办法,
第 二条 在本办法中)知 识 产 权 权 利 人!以 下 简 称 权 利

人(系指*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+第九条所称的著作权人

及 著作权专有使用许可的被许可人-*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商 标

法+第三条所称的商标注册人和*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+第

六条所称的专利权人,
第三条 海关认为必要时)可要求收发货人在办理进出

口货物的海关手续时就货物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补充申报,
收发货人应根据海关的要求如实申报进出口货物的知识

产权状况并附交有关拥有或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

件,
海关认为必要时)可根据*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+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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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查验进出口货物并提取样品!
第四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"应保守有关当事人的

商业秘密!有关当事人应在向海关提交的书面文件中注明请

求海关予以保守的商业秘密的内容!

第二章 备案

第五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申请应由权利人或其

代理人向海关总署提出!权利人在中国境内未设有营业场所

或办事机构的"应委托其在境内的代理人提出备案申请!
第六条 共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中任何一个权利人已向

海关总署提出备案申请后"其他权利人无须再提出申请!
第七条 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权利人或其代理

人应根据其申请备案的知识产权的性质和商品类别的情况分

别 向海关总署提交相应的备案申请书"并随附#海 关 保 护 条

例$第八条规定应交验的文件!
除规定项目外"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应用中文填写备案申

请书并应保证交验的申请文件真实%有效!交验的外文文件应

附中文译本!权利人或其代理人还应根据海关总署的要求提

供载有申请备案的知识产权的实物照片或样本!
代理人受权利人委托提出备案申请的"还应交验权利人

出具的授权委托书!
第八条 权利人申请备案应根据备案的知识产权及商品

类别情况缴纳备案费!有关备案费的收取办法和收取标准由

海关总署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另行制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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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海关总署批准备案申请的!应向权利人颁发"知
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证书#$以下简称"备案证书#%&

海关总署可根据未提出备案申请的其他共有知识产权的

权利人的书面要求!向其颁发"备案证书#的副本&在权利人提

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时!"备案证书#的副本与正本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&
对不接受备案申请的!海关总署应书面通知权利人并申

明理由&
第 十条 备案应自海关总署签发"备 案 证 书#之 日 起 生

效&备案的有效期为 ’年&凡自备案生效之日起知识产权的

法律保护期不足 ’年的!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

护期为准&
第十一条 备案申请已经海关总署批准后!权利人或其

代理人因备案有效期期满要求续展备案的!应在期满前 (个

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&
权利人或其代理人申请续展备案应提交书面申请&
第十二条 海关总署应在收到续展申请之日起 )*日内

作出是否批准备案续展的决定&对不予续展的!海关总署应予

书面通知并申明理由&
经海关总署批准续展的备案应自上届备案期满之次日起

生效&
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 ’年&凡自备案续展生效之日起知

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期不足 ’年的!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

产权的法律保护期为准&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!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应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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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总署办理知识产权备案的变更手续!
"一#权利人的名称或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$
"二#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情况发生变更的$
"三#载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情况发生变更的$
"四#代理人的情况发生变更的$
"五#需要变更备案的其他情况%
权利人或其代理人申请办理知识产权备案的变更手续&

应提交备案变更申请书’(备案证书)和有关知识产权变更的

证明文件%凡知识产权变更须按规定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

准的&备案权利人还应交验有关主管部门签发的批准变更的

文件%
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&海关总署可予注销备案!
"一#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被宣布失效的$
"二#权利人转让其知识产权的$
"三#备案权利人放弃其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的$
"四#因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备案有误&或未能在规定期限

内办理备案变更手续致使海关保护出现重大失误的$
"五#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未能按照规定缴纳’支付规定的

费用的$
"六#应予注销备案的其他情况%
知识产权被转让后&其受让人要求海关对其受让的知识

产权继续予以保护的&可按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备案

变更手续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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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海关保护措施的申请

第十五条 权利人或其代理人请求海关就即将进出境的

侵权嫌疑货物采取保护措施的!应根据"海关保护条例#第十

三条的规定向货物的进出境地海关提交书面申请!并按照海

关的要求附交有关侵权嫌疑货物的实物$图片或其他证据%
请求海关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应用中文书写%提交的其

他文件如系外文!应附交中文译本%
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应在请求海关采取的措施中明确提出

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要求%
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申请时!应出示"备案证书#和身

份证明%代理人代为提出申请的!还应向海关提交权利人出具

的授权委托书%
第十六条 权利人或其代理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

物时!应按照"海关保护条例#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交与进口货

物到岸价格或出口货物离岸价格等值的担保金&对未能确定

到岸价格或离岸价格的!应根据海关估定的金额提交%
第十七条 事先未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人

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请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!应根据"海关保

护条例#第十五条的规定向海关总署同时提交备案申请文件

和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文件%
第十八条 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的采取保护措施的申

请不符合本章上述规定的!进出境地海关不予接受%
第十九条 备案权利 人 要 求 撤 回 其 采 取 保 护 措 施 申 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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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!应在海关作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决定前向海关提交书

面申请"

第四章 调查和处理

第二十条 海关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十七条和十八条

的规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!应向收发货人制发扣留凭单并同

时书面通知权利人或其代理人"
第二十一条 对海关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十八条的规

定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!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应自收到海关书

面通知之日起 %日内选择下列方式予以书面回复&
’一(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规定向海关提出请求采取保护

措施的申请并按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提交担保金)
’二(向海关书面声明放弃请求海关采取保护措施的权利

并阐明理由)
’三(向海关书面声明扣留的货物未构成侵权"
对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按照以上方式予

以回复的!海关可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

被扣留的货物放行"
第二十二条 收发货人认为海关扣留的货物不构成侵权

的!应自收到海关发出扣留凭单之日起 *日内向出具扣留凭

单的海关提出书面异议"
海关收到收发货人的书面异议后!应向权利人或其代理

人发送关于侵权争议的书面通知"
第二十三条 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按照#海关保护条例$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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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条的规定将侵权争议提请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理或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!应在海关发出的关于侵权争议的书面

通知送达之日起 "#日内书面通知海关并随附有关文件的复

印件$逾期!海关可根据%海关保护条例&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

被扣留的货物放行$
第二十四条 收发货人根据%海关保护条例&第十九条的

规定请求海关放行有关货物的!应向海关提交书面申请并事

先提交相当于进口货物到岸价格或者出口货物离岸价格二倍

的担保金$
海关在放行货物前!应将其提取的一份样品予以加封并

由海关和收发货人在封志上签章或以其他方式予以确认$
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!海关不接受收发货人

提出的放行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’
(一)收发货人未按规定对海关扣留货物提出异议的*
(二)收发货人未按规定提交担保金的*
(三)海关扣留的货物同时具有其他违法性质的*
(四)人民法院已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的*
(五)不符合其他海关放行的条件的$
第二十六条 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后应根据%海关保

护条例&第二十条的规定!在自扣留之日起 "#日内开始对侵

权嫌疑货物及有关情况进行调查$有下列情况之一的!海关应

终止调查’
(一)有关当事人已将侵权争议提请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处

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*
(二)海关认为有犯罪嫌疑!应移交有关机关进行调查的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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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调查过程中!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应根据海关的要求予

以必要的协助"
第二十七条 海关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二十二条的规

定放行货物的!应向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在扣

除货物在被扣留期间的仓储%保管费用以及由于申请不当给

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费用后向权利人退还已提交的担

保金"
对上述货物此前已由海关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十九条

的规定予以放行的!海关应向收发货人退还已提交的担保金"
第二十八条 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经海关%知识产权

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法院确定为侵权货物的!应由海关根据#海
关保护条例$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没收"

对已由海关根据#海关保护条例$第十九条的规定放行的

侵权货物!海关应予以追缴没收&无法追缴没收的!海关应向

收发货人追缴与进口货物的到岸价格或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

等值的价款"
海关没收侵权货物或追缴等值价款!应向收发货人制发

处罚通知书"
第二十九条 海关没收侵权货物后!对收发货人按照#海

关保护条例$第十九条的规定已提交的担保金!应在扣除追缴

侵权货物的价款%货物在被扣留期间的仓储和保管费用以及

侵权货物的处置费用等款项后予以退还"
海关没收侵权货物后!应书面通知权利人或其代理人"对

权利人提交的担保金!除有关费用已由海关按照本条上款的

规定从收发货人提交的担保金中扣除外!海关应在扣除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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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扣留期间的仓储!保管和处置费用后予以退还"
第三十条 因权利人申请不当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的

赔偿费用的金额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或者判决确定"
货物在被扣留期间的仓储!保管费用和侵权货物的处置

费用按实际支付的金额确定"
收发货人和权利人提 交 的 担 保 金 不 足 以 偿 付 货 物 的 仓

储!保管!处置费用和追缴侵权货物的等值价款的#海关有权

予以追偿"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"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$%%&年 $’月 $日起施行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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